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我们作为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博敏电子”）的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议案》。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

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我们基于独立判断，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盈利预测补偿期间届满减值测试情况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和《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君天恒

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的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博敏电子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结论。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时，评估方法适当，评估结论客观、公正，

本次出具的减值测试报告的减值测试方法适当，减值测试报告结论客观、公正，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到期需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深圳市君天恒讯科技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1〕12118 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审〔2021〕3-363 号《关于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标的资产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生减值。上述测试结果公允、合理反

映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结论。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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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减值测试情况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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